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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告■

本
支
部
於
昨
十61

日"
衆
提
名R

M
FH

k

二
九
八

2  

《
。
至
一
九
八
一
年
度)
各
部11

貝
之
候
工
人
，!8

定
於
十
月
廿
一
日(

3 

-6

星 
01
日)
下
午
一
時
開
始
投
票
，
至
十
一
月61

日(
星
期
日)
下
午
-

5  

-
畤
在
本
黨
部
揭IB，

敬
希
我
男
女
黨
員
，
届
畤
顯II

參
加
技
票
以*
注 
- 

十 
政
爲
荷• 

3  

4

主
任
委
員
••
鄭
烱
光
，
黄
柏
平
，
簡
建
平
，
周
慕
軾
，
王
權
柏
( 

5

祕 

書
••
林 

麟
，
李
耀
樞
，
吕
定
國
，
鄭
炳
權
，
黄
榮
燊
- 

2

財 

政
:
周
慕
軾
，
簡
建
平
，
陸
敬
良
，
關
競
雄
，
黄
柏
平
一 

5

外

、交
••
黄
柏
平
，
關
華
標
，
王
權
柏
，
楊
根
蘆
，
鄭
炯
光
~ 

2

監
察
卷
任
••
袁
偉
楨
，
簡
國
安
，
李
漢
生
，
岑
兆
英
，
黄
柏
平
" 

5  

林

强

，
鄭
欣
培
，
林
福
侃
，
梁
紹
怡
，
林
樹
振

5  

2  

吴
卓
新
，
吴
孔
維
，
黄
榮
燊
，.
徐
發
起
，
王
寄
南
~ 

5  

唐
新
濃
，
謝
運
如
， 

" 

2  

此

佈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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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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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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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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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氏

會
通

41

本
總
會
强
有
重
要
事
項
，
而
待
解
决
，
特
定
于
十
一
月
四
日(
星 

期
日)
下
午
二
時
，
召
開
全
體
會
員
大
會
，
共
同
商
討
决
定
，
以
利
進 

行
・
仰
各
會
員
依
時
出
席
真
荷■黄氏宗親總會啓

■*•«大漢公報■•
・

椅
車
座
位
以
供
殯
避
人
士
乘
搭
巴
士■ 

四
輛
巴
士
修
裝
費
用
，
多
達
一
萬
八
千 

元
之
鉅•

此
筆
裝
修
巴
士
費
用
基
金
，
爲
卑
詩
彩 

票
基
金
撥
出
者
。

錦麗華在都城演出 

大獲好評加演數塲 

(
本
報
多
倫
多
航
訊)
香
港
錦
麗
華
書 

劇
團
，
一
行
三
卜
餘
人
，

咋
由
美
國
紐
約 

坤
移
師
多
城
公
演
多
場
，
僑
胞
購
票
非
常 ®
 

躍
，
要
求
加
演
三
天
，該
劇
團
台
柱
吳
君
麗 

小
姐
，
上
次
與
麥
烟
榮
携
手
來
加
演 

111 後
， 

美
加
各
埠
華
僑
極
爲
賞
識
，
今
次
麗
姐
舆
林 

錦
棠
拍
搞M

演
拿
手
戲
實
，
該
團
在
加
東
各 

大
城
市
演 

111
後
，
定
期
十
一 
月
十
六
日
在
雲 

哥
華
喜
士
定
東
街
新
聲
戲
院
演 

111 
七
大
，
該 

域
院
在
唐
人
埠
市
中
心
，
交
通
方
便
，
由
洪 

門
民
治
黨
龍
育
會
主
辦
，
售
票
處
：
振
華
聲 

金
術
研
究
社
，
聞
早
日
已
開
始
售
票
，
購
票 

僑
胞
非
常
覇
蹒
，
料
到
時
必
有- 
番
盛
况
云

開
案
，
業
務
鼎91，

爲
方
便■
客
諮
誨
，曾 

裝«
新 «
話
・
號
砾
係
六
八
五
，
九
三
六
一 

，
請
各
界
留
意
云
。

六百名退伍軍事務部 

僱員遷居料發生困難 

(
査
律
塞
加
新
社
電)
退
伍
軍
人
事
務 

部
僱
員
自
渥
太
華
遷
往
愛
德
華
王
子
島
辦
公 

後
，
找
尋
地
方
居
住
發
生
很
多
麻
煩
及
不
必 

要
的
困
難-

據
退
伍
軍
人
事
務
部
退
伍
軍
人
津
貼
息 

總
幹
事
羅
拔
葉
白
稱
：
約
有
六
百
名
該
部
僱 

員
將
受
影
響
遷
居
，
此
爲
新
政
府
新
政 
一 部 

.份
業
務
計
制
。

輪椅老弱人有機會， 

首次乘搭域埠巴士 

(
域
多
利
加
新
社
電)
城
市
交
通
當
局 

發
言
人
稱
：
城
埠
市
中
心
交
通
詹
上
灣
，
碧 

近
山
岡 
園
等
部
份
来
往
巴
士
，
首
次
設
輪
一

C
F
f

二
時
至
五
府)
，
普
通
票
只
售
三
元 

，
曹
英
及
學
生
更
半
價
優
祷
，
只
收
二
兀
半 

，
戯
劇
節
目
：(
一)
梨
花
罪
子C

二)
昭 

君
出
塞(
三
)
搶
傘(
四
)

111

王
別
姬■ 

余蘭芳小姐於歸誌喜 

C

舞
市
阻
訊)
本
埠
「
竹
園
」
餐
館
東 

主
余
杆
麟
伉■
之
千
金
蘭
芳
小
姐
，
與 

(G
R

EG
O

R
Y-YO

U
N

G
)

先
生 

111

行
婚
禮
，
喜
度
洋
溢
。

祥
内
先
生
夫
人
特
於
计
六
日
晩
匕
假
座 

同
兵
禮
堂
歡
宴58

友
，
由
黄
兆
恩
先
生
任
婚 

宴
主
持
人
，
到
會
親
友
百
多
人
，
中
西
嘉
實 

極
一
畤
之
盛
，
余 
生
並
捐
助
本
埠
余
風
釆 

堂
，
華
人
協
和
教
會
，
華
人
協
和
教
會
婦
女 

會
，
華
人
體
育
會
，
華
人
互
助
會
各
社
團
經 

費
・點城組織台山會館 

籌備工作積極展開 

( 
點
問
頓
訊)
溫
域
兩
埠
台 

111
會
館
， 

於
卜
月
什
五
日
特
派
黃
保
華
，
陳
應
傑
，
李 

東
海
，
李
波
朱
，
黃
良
石
等
一
行
，
前
來
本 

埠
拜
會
各
邑
徒
，
磋
商
卷
備
台
山
會
館
問
題 

，
並
於
咋
廿
六
日
正
午
在
珍
寶
酒
家
召
開
邑. 

僑
座
談
會
，
討
論
有
關
組
織
台
山
會
館
諸
問 

38・

是3
  

/U
冷
之
邑
僑
凡
敷
卜
人
，
由
馬
炳- 

樞
任
臨
畤
主   

;.■?，
各
代
表
分
別
報
吿
溫
域
兩 

埠
會
能
業
将
“懇
親
大
會

♦1:
過
及
此
行
任
務 

外
，
衆
認
組
織
會
傾 
沁
不
容
緩
。 

E3
推
出
： 

馬
炳
樞
，
伍 

18
漢
，
馬
華
樹
，
李IKIS

，
馬 

1@

炘
，
馬
錦
尙
，
馬
景
康
，
馬
宗
尙
，
朱
子 

峯
，
難
錦
沾
，
譚
銳
宏
，
馬
民
權
，
馬
凱
旋 

■
麥
英
甫
，
馬
春
生
等
卜
五
人
爲
點
城
籥
備 

處
委
員
，
並
推
：
馬
炳
樞
，
伍 «
漢
，
馬
華 

樹
爲
召
集
人
，
分
科
積
極
等
備
。

卑

護

合

作

應

付

私

販

毒

品

(
城
多
利
加
新
社
总)
■
詩
省
政
府
及
聯
邦
政
府
警
方
聯
合
組
織
委
員
會
，
合
作
應
付 

私
自
販
海
洛
英■

委
員
會
主
席
將
與
加
京
温
太
華
副
司
法
部
長
及
卑
詩
省
司
法
廳
檢
察
長
等
討
論■
聯
邦 

及
餐
皇
家
主
控
宫
將
合
作
應
付
主
要
海
洛
英
案
宗
，
派
更
多
騎
警
與
省
政
府
方
面
合
作
，
根 

te合
同
處
理
此
事
。

卑
詩
省
人
以
吸
食
海
洛
英
毒
品
爲
最
多 

阿拉伯國大使滿意 

卡勒不遷使館行動 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阿
拉
伯
國
家
各 

大
俣
將
加
首
相
租
户
勒
最
後
决
定
不
遷
加
拿 

大
駐
以
色
列
大
使
館
至
耶
路
撒
冷
事
表
示
歡 

迎
，
並
主
張
他
積
極
採
取
全
球
性
解
决
行
動 

，
以
處
理
中
東
衝
突
事
件
。

阿
拉
伯
阈
家
大
使
發
表 

191 
合
聲
明
，對 

祖R
勒
的
决
足
畏
示
滿
意
。

阿里電視片自由之路 

本週未在全美國播映 

(
美
聯
社
紐
約
電)
世
界
拳
王
阿
里
， 

最
近
主
演
電
視
片
「自
由
之
路
」
♦
扮
演
由 

黑
奴
以
至
美
鼠
著
名
議
員
傑
克
遜
。
定
本
週 

在
美
國
播
映
。

▲
31

禽
阿
里(
左
)
及
合
演
的
影
星
基 

里
斯
杜
化
遜■

大
戰
最
著
名
的
汽
船
及
噴
射
機
設
計
人
華
理 

斯
爵
士
，
卅
日
在
倫
敦
醫
院
病
逝
，
享IB

九 

十
二
歲
。
華
理
斯
爵
士
生
前
最
著
名
的
發
明 

是
爆
水/
炸
彈
。
他
曾
領
導
盟
軍
，
於
第
二 

次
大
戰
時
將
德
统
扈
要
水■
炸
毀
。 

脫離聯邦政治獨立 

古璧省白皮書要點 

△
聯
邦
政
府
有
關
古
璧
省
之
所
有
權
力
 

均
應
移
交
古
璧
省
•

△
古
璧
入
民
大
會
應
在
古
璧
領
土
内
有
墨

西

哥

機

憂

機

製
訂
法
律
及
徵
税
之
權
，
一
如
其
他 
一

獨
立
國
家
，

△
古
璧
仍
爲
北
約
及
北
美
空
防
會
員
， 

並
遵
守
聖
羅
倫
斯
海
道
條
約•

△
所
有
在
古
璧
居
住
之
加
拿
大
人
均
有 

古
璧
公
民
權
並
持
古
璧
護
照•

△
古
璧
與
加
國
其
他
地
區
之
人
民?
貨 

物
，
及
資
本
均
可
自
由
移
動
，
同
時 

加
元
將
爲
共
同
貨
幣•

△
獨
立
之
古
璧
與
加
拿
大
其
他
地
區
將 

設
立
四
個
機
構
，
以
處
理
共
同
經
濟 

社
會
事
務*

△
共
同
經
濟
社
會
將
包
括- 
個
議
會
， 

專
門
委
員
會
，
法
庭
，
及
中
央
貨
幣 

局
■

△
關
於
自
主
及
與
聯
邦
聯
繫
之
投
票
， 

將
於
明
年
五
六
月
舉
行
，
投
票
僅
須 

簡
單
答
覆
是
或
否•

△
緊
隨
投
票
之
後
，
不
會
單
方
面
宣
佈 

獨
立
♦

△
在
過
渡
期
間
，
古
璧
政
府
保
證
發
給 

養
老
金
，
家
庭
津
貼
，
退
休
老
金
， 

及
直
接
给
予
農
民
津
貼
，

△
所
有
在
古
璧
居
住
之
聯
邦
公
務
員
在 

獨
立
後
改
爲
古
璧
公
務
員
者
，
均
給 

予
職
業
保
障
。

△
達
成
自
主
及
與
聯
邦
聯
繫
之
過
程
， 

將
需
時
數
年
方
能
完
成
。

黃碧雲律師添電話 

(
雲
訊)
著
名
華
裔
大
律
師
黃
碧
雲
， 

素
在
続
街
夾
喜
士
定
街
角
之
賣
路
銀
行*
上

二

 

人

罹

難

，
其
中 
一 
人
乃
雲
埠
居
民
。
失
事
原
困
，
初 

步
調
査
結
県
爲
機
師
誤
降
其
伫
跑
道
所
致
。 

淸韻參加多元文化 

民族戲劇節演粤劇 

(
雲
訊)
淸
立
音
樂
吐
推
出
四
部
折
子 

戲
將
於
十
一 
月
叫
日
，
星
期
日
一
卜
午-
畤
， 

在
二
二
七
號
相
西
瑪
連
街
，
美
都
好
戲
院
演 

III
，
購
票
請
到
歌
雅
街
四
三
七
雅
金
城
雞
舖 

，(
九
畤
至
六
時)
或
片
打
街
東
五
卜
九
號

1

(
美 

81 社
墨
西
哥
西5
 
方
航 

81 在
濃 

■
中16

毀
墨
西
哥
城
機
場
，
消
息
已
誌
前
日 

*
報
。
據
悉.•
穿
難
死
者
證
實
爲 
七
十 
一 人

7
21

*

財

蘭

m

■

3

一习/
二t

長
，
該
上
會
相
常
於
加
拿
大
的
勞
工
聯
盟
會 

關崇遜夫人喪禮誌 

(
雲
訊
)
故
僑
育
關
崇
遜
之
硬
配
黃
氏 

太
夫
人
於
去
月
卜
七
日
逝
世
，
同
月
廿
四
日 

但
座
暗
士
黨
殯
儀
館S 
行
喪
禮
，
山
伍

-VI 樂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加
聯
邦
財
政
部 

報
告
：
聯
邦
政
府
支
出
赤
字
預
備-
九
七
九 

至
八0
年
首
六
個
月
爲
七
卜
六
億
五
千
萬
元 

，
比
去
年
同
一 
時
間
增
加
七
十
億0

二
千
萬 

元
。

財
政
部
又
報
告
九
月
份
赤
宇
支
出
比 
一 

年
前
威
少
，
一 
年
前
爲
九
億
七
千
四
百
萬
元 

，
今
年
九
月
份
爲
六
億
六
千
菡
元
，
内
去
年 

收
入
較
爲
增
多
。

財
政
部
長
卜
戈
比
曾
預
測
一
九
七
九
年 

至
八C

年
會
計
年
度
三
月
心 
一 
日
前
財
政
赤 

字
爲 
一
百
一
卜
億
三
千
萬
元
，
去
年
財
政
赤 

字
爲 
一
百 -
卜
億
七
千
萬
元
。 

振e
聲祀定期紀念訊 

(
雲
訊)
本
婚
振
華
聲
隼
凍
研
究
社J
 

週
前
召
開
會
議
，
由
財
政
“如
者
報
告
本
年 

後
名
霧
後
总
通
断
幾
柔
B
孝
定
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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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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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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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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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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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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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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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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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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爰

式

，
供 

」英肥勞工領祀籠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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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透
社
英
國
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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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國
六
零
年 

代
最
重I*

勞
工
領
袖
佐
治
活
郭
克
，
卅
日
在 

此
間*
院
逝
世
，
終
年
七
十
五
。
他
由
一
九 

六
零
年
至
六
九
年
・
任
美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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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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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資源廳長注意 

兒童死亡衆多案件 

(
片
士
佐
治
加
新
社
電)
麻
詩
省
社
會 
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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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嘉
刈
絲
麥
代
蒂
稱
：
卑
詩
省
兒
童 

大
多
数
死
亡
與
强
暴
有
覇
，/
不 e
得
驚
奇 

■ 
他
已 #
聞
及
兒
童
多
死
於
白
殺
，
被
殺
或 

恵
外
失
事■

日
前
雲
埠
兒
科■
生
羅
傑
湯
金
曾
發
表 

統
計
報
告
：
年
卜
四
歲
兒
童
多 
一 半
斃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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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年
十
五
戯
至
十
九
歲
兒
童
百
分
之
八

15 
七 

死
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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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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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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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
四2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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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勲
琉

牧
師
主
持
，

由

及
黃
氏
宗
親
薦
會
代
表
黃
景
仁
，
沖
升
體
育 

會
代
表
黃
享
等
相
繼
獻
花
，
牧
師
代
表
孝
眷 

答
謝
，
衆
乃
辭
靈
，
由
王
寄
南,
周
步
發
， 

梁
啓
新
，
黃
覺
鐘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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錦
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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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德
厚
扶
柩 

上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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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送
往
科
市
蘭
墓
園
安
葬
，
孝
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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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
悼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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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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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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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
捐
萌 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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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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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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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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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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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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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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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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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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殯
儀
館
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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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

由
華
人
協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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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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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祝
維 
ffl牧
師
主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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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舉
胡
先
生
家
人
特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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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餐
館
招
待 

參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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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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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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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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亜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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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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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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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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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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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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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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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任
，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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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武
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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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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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大
長
久
以
來
， $
持
反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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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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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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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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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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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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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作

其
他
用
途
之
可
能
性
，
是
以
外
交
部
及m
勤
國
核
子
反
處
II
及«
製
造
武#

，
當
印
度
於

-
九
七
四
年 *
發
核
彈ar

，
温
太   

*
如
舆
印

首
相
均
向
齊
亜
總
統
表
示
深
切
・
注•

正
當 
基
斯ai

宫
員
連
聲
表
示*11

之 
一 度16

紹
核
子"
係
■

9


